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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前财产协议如何约定股票收益；离婚股票收益怎么分？
-股识吧

一、一方婚前授予，婚后归属的股票，离婚如何分割（以

一方婚前赠与的股票，属于个人财产，如果离婚，该股票不能分割。
离婚财产分割即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是指离婚时依法将夫妻共同财产划分为各自
的个人财产。
现行《婚姻法》第17条到第19条明确了夫妻共同财产是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
财产，以列举式和概括式的方式规定了夫妻共同财产的内容，该法也规定了夫妻共
同财产的分割有协议分割和判决分割两种做法。
离婚时，双方有合法婚姻财产约定的，依约定。
一方的特有财产归本人所有。

二、现金和股票怎样认定是婚前财产

肯定不可以，这属于女方的婚前财产，财产的增值和损失都应是女方的

三、婚后用婚前个人财产买入股票增值归属的问题

本人认为炒股是一种投资理财，这个不同于银行利息，不属于孳息也不属于自然增
值，一方用婚前财产投资所得的收益应该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
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 （一）工资、奖金；
（二）生产、经营的收益；
（三）知识产权的收益；
（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
（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
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十一条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下列财产属于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其他应当归共
同所有的财产"： （一）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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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心而论，我也想说这是你个人财产，但是我得根据事实和法律说话，也给你一个
参考。

四、婚前股权，婚后增值，离婚该如何分割

一、婚前的股权，婚后如有增值，会被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离婚时，须要进行分
割。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
第五条的规定，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收益，除孳息和自然增值外，应认
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二、这部分增值部分，法院会如何分割呢？“股权的增值不能直接等同于持股方直
接的收益，因为该种收益的实现，实际需要通过股权转让获取股权增值额的收益，
但股权转让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与民事活动的公平原则不符。
”股权增值额的分割并非只有“一方获取该增值收益，并给付另一方相应货币补偿
”这一种分割方法，应当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综合考量。
三、如何保护家族成员婚前财产，实现资产隔离呢？（1）婚前签订婚前财产协议
，约定婚前财产的增值归婚前财产一方；
（2）结婚期间可以签夫妻财产分别所有的约定，约定夫妻存续期间的财产归婚前
一方所有；
（3）采用家族信托、慈善基金、离岸公司等家族传承工具，将婚前财产隔离，比
如像默克多家族采用的信托；
（4） 家族股权须要顶层设计，设计复杂的股权结构，比如万达的公司结构，达到
隔离的目地；
（5 万一必须补偿，尽量选择股权补偿方式，因为虽然股权分给了对方，但一般情
况下，对方没有家族企业的控制权，而家族一方一般掌握控制权。

五、离婚股票收益怎么分？

案情： 2005年，王先生与黄女士恋爱3年后结婚。
婚前，王先生的父母给他15万元用于买股票，王先生以自己的名义开了股票帐户。
婚后，王先生经常利用业余时间炒股，因为操作需要，有时也用家里的部分积蓄来
炒股，但在赢利后都能及时把挪用钱的归还。
今年，王先生购买的股票已增值至6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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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女士婚后也以自己的名义开了帐户炒股，资金是家庭存款，先后投入了10万元，
现在已增殖到20万元。
夫妻俩因生活琐事时有矛盾，感情急剧恶化，为此黄女士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除
了房产，还要求分割股票以及股票增值部分财产。
黄女士认为，炒股有亏有赢，王先生有时挪用家庭积蓄参与炒股，虽然王先生在赢
利后将家庭积蓄退出股市，但所得的赢利已无法分清是哪部分股金所产生，且该部
分收入是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应认定为共同财产，她有权分享股票增值部分
的财产。
王先生认为，股票增值部分依附于股票本金而产生，无股票本金也就无增值部分可
言，由于股票本金属于他的婚前财产，股票的增值部分也属于他的婚前财产，黄女
士无权分割这笔财产。
律师分析：王先生婚前的15万元，是他婚前投入的个人财产，剩下的45万元既可能
是婚前所购股票的增值，也有可能是婚后从家庭积蓄中投入财产的增值，炒股期间
亏损部分应算作婚前个人财产的亏损还是婚后共同财产部分的亏损已无法区分。
按我国《婚姻法》第17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生产、经营收益，
归夫妻共同所有。
该规定明确了认定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
股票的增值部分作为一种经营收入，只要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就应当属
于夫妻共同财产。
从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来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
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7条规定，对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难以认定
的，主张权利的一方负举证责任。
当事人举不出有力证据的，人民法院又无法查实的，按夫妻共同财产处理。
本案中王先生认为股票增值部分财产主要是婚前财产的增值，但又举不出证据加以
证实，故王先生婚前投入，但婚后也用家庭积蓄投入经营而增值的财产应按夫妻共
同财产处理。
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1
条的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属于《婚姻法》
第17条规定的“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因此，即使所购股票是王先生的婚前个人财产，因其增值收益是在婚后所得，依法
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但需要说明的是：如股票卖出后分割的话，王先生婚前投入的本金15万元，按法律
规定应归其个人。
王先生和黄女士婚后共有的股票如没有卖出，既难以按本金分割现金，因市值不确
定，又难以按市值分割，人民法院会按照便于操作的原则，按照股票数量进行分割
。
(离婚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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